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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舞坊章程

一：舞团宗旨

咏舞坊成立于 2019年 4月，旨在为社区业余舞蹈及表演艺术爱好者提供训练和表演的
平台。舞团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通过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的表演来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与其他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二：舞团工作小组组成

所有舞团工作小组成员都是志愿者，不得从舞团收取任何费用。

A. 舞团工作小组设有团长，秘书，财务总监，出纳，艺术助理及总制作人等职务。

1） 团长职责：兼任 PFPA 董事会的董事长，对外联络，吸引捐赠，联系场地，聘请老师
，物色下任团长。

2） 秘书职责：舞团工作会议记录，舞团章程规定拟稿修改，舞团对外宣传的文稿，舞
团表演的文字记录。

3） 财务总监职责：负责财务工作，年终总收支平衡报表，回答所有关于财务收入及支

出的问题。

4） 出纳职责：协助财务总监。团费收取，支付舞团开销，签署支票，管理舞团实物资
产，如服装道具等。

5） 艺术助理职责：指导舞团的日常排练和外出表演节目选择，协助老师编排节目，安

排对外演出。

6） 总制作人职责：协助团长组织会议和舞团活动，出勤率登记及课堂管理。协助艺术

总监制作节目，协调排练时间，负责组织协调节目的人员，服装，音乐制作和音像

管理。

B. 工作小组成员任期：
舞团工作小组成员任期两年；任满两年如果本人愿意并且舞团需要可以续任，但需经
舞团董事会和现任工作组成员投票选举通过。 两年任期内若有特殊情况，团长或任何
小组成员也可提出人事变动建议，最后由董事会和现任工作组成员投票决定。

C. 新的工作小组成员：
由团长提名，并由现任董事及工作组成员投票选出。如果一个职位只有一名候选人，获
得半数以上成员同意即为当选 (过期不投票者视为默认同意) 。如果一个职位有多于一
名候选人，获选票数多的候选人视为当选。选举结果公布后，任何人不得再提出异
议。

D. 工作小组决策权限：
舞团工作的决策由工作小组投票裁决；少数服从多数，平票情况下按团长那一方的意
见。工作小组做出的决定由团长或指定小组成员通知团员，不得擅自宣布。工作组讨

论过程不得向组外人员透露。如果需要公布工作组微信讨论记录截屏，需要工作组开

会同意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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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代理负责人制度：
团长，财务总监或出纳如需请假两个星期以上，应安排好代理负责人。

三：舞团财务制度

A. 财务总监向团长负责，出纳向财务总监负责。出纳不负责回答任何收入及支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由财务总监负责回答。

B. 财务总监每月向团长提供财务报表。

C. 财务总监每年向舞团团员公布财务收支平衡报表。

D. 舞团工作小组成员不得不经本人同意对外泄露团员的私人信息，包括具体筹款数目。
更不能用此类信息影响节目负责人角色选择和编排的决定。

四：团员守则

A. 任何人想加入咏舞坊需先填写申请表。工作小组在接收到表格之后开会讨论决定是否招收。
工作组同意后，申请人必须填写免责书及相关文件才能正式成为团员，由团长加入学
员群。如果没有办完手续需要提前入团，需当事人向团长提出申请，可由团长批准加入

后补办手续。

B. 团员需要缴纳学费并且参加上课。学费每月25美元。不交学费则不能上课。

C. 团员当月上课出勤率不大于50%自第二月起视为自动退团。请假需要提前向工作组申
请，得到同意以后方可算请假，否则按缺勤处理。团员请假2个月或以上视为自动退
团。特殊情况向工作组提出申请，由工作组决定。

D. 欢迎舞团成员积极为舞团募捐， 筹集其他私人捐款，以及申请公司捐款补助或义工补
助（Donation match or volunteer hour grant）。

E. 团员不得做出任何损害舞团利益及违反舞团Bylaws的行为。团员对工作小组成员有
任何意见，可以直接找团长或工作小组成员沟通，不得向不明真相的团员或非团员抱
怨引起纷争。如果发现，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劝其退团。

F. 团员要尊重指导老师，尊重其他舞团团员，不得有任何不文明行为和不当语言。上课时

如有问题或异议可以当场向老师提出，但如果不能很快解决，课后再和老师沟通，以免
浪费大家时间。

G. 每周训练不得迟到早退；有事请假，课堂上服从老师; 上课不要聊天，没学过的课自己
在家补课，不得单独要求老师教以前缺席的课，以免影响到上课的进度。遵守租用场地
规则；手机请静音。

H. 爱护舞团和练舞场地的财产。如有损坏须赔偿。

I. 服装制度：需要表演服装的团员一般自费购买，运费由舞团统一支付。如果舞服比较贵
，舞团可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适当补助，原则上团员个人所出部分不超过
$25，但收到补助的团员必须至少是团员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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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团员退团以后，再进入舞团需重新申请。

K. 工作小组可视具体情况对团费和学费数额加以调整。

五：舞团团员外出表演规则

A. 参加舞团表演的必须是舞团成员，且必须出勤率大于 75%。

B. 每次演出由工作组指定演出负责人及艺术指导。

C. 任何团员都可以参加外出表演节目的排练以及报名参加表演；报名后不得缺席演出排
练。

D. 若演员超员，参与表演团员的选择和编排由节目艺术指导全权决定。

E. 表演者如果对舞蹈编排有什么建议，请私下和艺术指导交流，在排练和演出时必须服
从艺术指导的安排。

F. 节目录像视作表演。

六：生效及执行日期

本章程自2022年5月13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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